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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级新生报到指引

为做好 2021 级新生报到工作，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，

学校按照“错区域、错层次、错时、错峰”原则，分批次组织新

生安全、有序报到，具体安排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校区 学生类型 返校日期

石牌校区
省外低风险地区新生 9 月 5 日

省内低风险地区新生 9 月 7 日

大学城校区 低风险地区新生 9 月 5 日

南海校区
省外低风险地区新生 9 月 5 日

省内低风险地区新生 9 月 7 日

汕尾校区 低风险地区新生 9月 12 日

各校区

身在境外（澳门除外）、14 天

内有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

地市（县、区）旅居史学生

暂缓返校

时间待定

省外低风险地区学生包含：

第一类：广东省外非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市

（县、区）（随时更新）和校区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确定的

封闭封控管理地区（随时更新）的学生，以及澳门地区的学生。

第二类：（1）近期有境外旅居史，入境后，按照属地政府

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相关规定执行，并完成健康监测和管理的学生；

（2）在中国境内非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市（县、

区）（随时更新）和校区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确定的封闭封



- 2 -

控管理地区（随时更新）的港澳台学生和国际学生。

省内低风险地区学生包含：

广东省内非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地市（县、区）

（随时更新）和校区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确定的封闭封控管

理地区（随时更新）的学生。

暂缓来校学生包含：

（1）开学时仍处于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、中风险地区、封

闭封控管理地区，仍在境外（澳门除外）的人员；（2）14 天内

来自高风险地区未解除隔离医学观察(含居家健康监测)的人员；

（3）正在接受隔离医学观察(含居家健康监测)的疫情相关人员，

及治愈出院确诊病人、无症状感染者、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

者。（4）其他患传染性疾病急性期（如流感急性期、肺结核病

活动期等）的学生。

上述学生暂缓来校报到，待所在地区降至低风险等级后或按

疫情防控要求在校外完成健康管理后方可来校。石牌校区、大学

城校区和南海校区暂缓返校的 2021 级新生须在 9 月 5 日，汕尾

校区暂缓返校的 2021 级新生须在 9月 12 日，联系辅导员完成线

上入学注册手续。

二、学生来校报到条件及要求

1.申请来校报到的学生须满足如下条件：（1）来校报到前

完成 14 天连续健康打卡，并无体温异常、咳嗽、乏力等症状；

（2）14 天内无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区、校区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

部门确定的封闭封控管理地区（随时更新）旅居史或与所指地区

人员接触史。

2.所有学生返校时须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广

东省外低风险地区来校学生（含乘坐私家车）还须在抵粤后 48

小时以内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在核酸结果未出前尽量减少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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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聚集。建议在抵达的火车站、机场或就近就便的核酸检测点进

行一次核酸检测并保留好凭证以备核验。因特殊原因未完成核酸

检测的，学校将统一进行补检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3.身在或近 14 日有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区及其所在地市（县、

区）（随时更新）和校区所在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确定的封闭封

控管理地区（随时更新）旅居史的学生，暂缓来校，待所在地区

降至低风险等级或按疫情防控要求在校外完成健康管理后方可

来校。

4.近期有境外旅居史的学生，入境后，按照属地政府疫情防

控指挥部门相关规定执行并在校外完成健康监测和管理的学生，

方可申请来校。

5.身在境外国家和地区（澳门除外）的学生暂缓来校，学校

将根据上级部署另行通知。具体来校时间需符合国家、省市总体

疫情防控安排。

6.患传染性疾病急性期（如流感急性期、肺结核病活动期等）

的学生应暂缓来校，待治愈后凭复学证明来校。

三、新生报到流程

（一）进校指引

1.学校在各校区开设“新生报到专用通道”，分别设置在：

石牌校区正门、南门、西门；大学城教学区正门、南门，生活南

区华师一路门岗、生活北区华师三路门岗（靠近翰园饭堂）；南

海校区南门；汕尾校区南门。现场设置“入校二维码”，健康材

料审批通过的学生扫码生成“入校凭证”，核实身份和体温检测

无异常方可入校。

2.因疫情防控需要，新生报到期间要求科学规范佩戴口罩，

报到时谢绝家长及亲友入校，接送车辆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，

按照学校指定地点停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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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临时停靠点：石牌校区为南门南区运动场，大学城校区

为华师一路、华师三路；南海校区为南门两侧；汕尾校区为南门

周边市政道路、停车场。

3.各学院在所在校区“新生报到通道”处设有迎新工作服务

点，请新生入校后到相应学院迎新工作服务点等候，在志愿者协

助下完成入住、报到等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入住宿舍

学院在宿舍楼下安排人员发放钥匙，新生先前往宿舍放置行

李，办理入住。

（三）报到注册

新生凭《新生录取通知书》、身份证或户口证明材料原件到

指定校区所在学院（书院）报到处报到。

1.提交资料

本科新生在报到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学生档案及党（团）组织关系；

（2）小一寸彩色证件照 6张（办理各种证件用）；

（3）户口迁移证原件，户口迁移证、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

复印件各两张（选择迁户口的新生提供，上述复印件各一张交学

院，另一张学生本人保管以备核对户口时使用；不迁户口的新生

不用提供）；

（4）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(《2021 本

科新生入学指南》之附件五)。

研究生新生在报到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》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；

（2）应届本科毕业生录取为硕士生交本科毕业证复印件一

份（验原件）；应届硕士毕业生录取为博士生交硕士学位证书复

印件一份（验原件）；应届毕业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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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证书者，取消录取资格；

（3）户口迁移证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两份，录取通知书复印

件两份，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三份（正反面印在一张 A4 纸上，

办理入户和银行卡开户用），已婚者还需结婚证复印件一份（办

理入户用，定向就业生和不迁户口者不用交）；

（4）党（团）组织关系介绍信。党组织关系：详见《新生

入学指南》中党（团）组织关系转移；

（5）小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6张（办理各种证件用）；

（6）定向就业研究生需交诚信承诺书一份。

2.领取资料

每位新生报到时同时领取自己的资料袋。内有：

（1）华师校园“一卡通”；

（2）《2021 新生指南》；

（3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材料；

（4）学院新生入学教育资料；

（5）学校发放的其它资料。

（四）公共服务咨询

学校分别在石牌校区办公楼架空层东侧、大学城校区行政楼

A 区 2 楼大堂、南海校区体育馆正门、汕尾校区南 3 栋宿舍楼架

空层设立 4 个新生报到公共服务咨询点，咨询点有校长办公室、

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招生考试处、教务处、保卫处、后勤管

理处、财务处、校医院等单位值班。新生如有疑问可前往新生报

到公共服务咨询点咨询。

（五）绿色通道

新生如因家庭经济困难需申请缓交学费、住宿费，请于报到

时在学院（书院）办理“绿色通道”手续。


